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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宏利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發文字號：宏投字第1140000122號

本公司經理之「宏利四到六年機動到期新興市場債券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到期相關事宜，

存續期間屆滿，終止本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以下簡稱信
託契約)相關事宜。另，因本基金所持墨西哥未上市股票有
無法交割之情事，經評認列損失，特此公告。

依據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5條第1項暨同條第2項
第11款規定，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應將重大影響受益人權益
之事項，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公告，又依據中華民國

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中信顧字第1110050350
號函說明三所述，本基金信託契約終止事實發生日之認

定，應以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所定終止事由，即以本基金信

託契約到期日為事實發生日，爰於本基金信託契約到期日

（即民國(下同)114 年9月26日）辦理公告。
本基金信託契約到期之事宜，將同時依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管理規則第5 條第1 項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79
條第4項規定申報主管機關備查，待收到主管機關備查函
後將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79 條第5項規定於
收到申報備查函二日內再行公告，併此說明。

本基金信託契約到期之相關重要日期如下：

1. 本基金信託契約到期日：民國(下同)114年9月26日 （依
據信託契約第2條第2項規定，存續期間為 自成立日（民國
108年9 月26日） 之次日起至屆滿六年之當日）。
2. 基金最後淨值日：114年 9月26日。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26日

主旨：

依據：

一、

二、

公告事項：

一、

第1頁，共2頁



3.基金最後淨值公告日：114年 9 月30日。
4.基金到期淨資產價值公告日：114年10月3日（結算後淨
資產價值依據信託契約第21條第1項但書不受四捨五入至
小數第四位之限制）。

5. 基金到期日淨資產價值交付時程：114年10月14日前
（依據信託契約第25條第2項規定為信託契約屆滿時之 10
個營業日內交付予受益人） 。
本基金所持有之墨西哥債券因債券發行人債信違約，發行

公司將原債重組為一新債及一新股。嗣後，本公司已於

114年2月5日賣出該違約債券所轉換之債券，但該違約債
券所轉換之股票，因未上市且目前尚無交易對手承接。本

基金到期時該股票仍無法出售處份，本公司將持續追討投

資人相關權益，以期有機會未來獲償。本基金屆滿到期日

後，若未來獲償支付，將依照到期日受益人所持有本基金

之佔比，執行二次分配予受益人。相關細節，請以本公司

之後續公告為準。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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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2頁，共2頁




